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唐伟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曹峻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王国其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报告期经营回顾简述：

随着市场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新进产业资本纷纷进入IVD领域，加速了行业整合，很多专业公司

成功上市进入资本市场，市场竞争格局日趋激烈。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既定的发展战略，坚持“内生增长”

加“外延扩张” 的发展战略，进一步专注主业，聚焦优势领域，积极实施外延式扩张战略，投资布局具备国

际先进体外诊断试剂及相关技术优势的境外企业，丰富公司产品线，提升技术能级,巩固体外诊断试剂市场

龙头地位。

报告期内， 公司已与外方股东就收购意大利IVD企业 Technogenetics� S.r.l.100%股权以及相关诊断业

务资产事宜签署了《投资备忘录》，并决定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积极推进海外并购项目及国际化进程，目

前收购项目进展顺利。 公司已与康圣环球（北京）医学技术有限公司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借助康

圣环球在国内第三方医学检验市场的领先地位，通过打包医院检验科、共建区域性检验中心、共建实验室

等方式，渐进涉足第三方检验服务领域，拓展新的业务模式，延伸产业链，建立、发挥“试剂+仪器+服务”

的集成优势。公司已与上海医药分销控股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授权上药分销在部分重点省市开展

总经销合作，借力上药分销在华东地区龙头分销商的分销渠道和医院终端覆盖优势，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拓宽销售渠道，扩充市场占有率；积极寻找共建区域性检验中心的合作机会，提升公司长期投资价值。

报告期内，公司代理业务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受各地招标工作延后影响导致报告期内部分业务销售下

降。 目前，部分省市招标工作已在逐步开展，公司将会抓住市场机遇，充分利用渠道及品牌优势，进一步加

大业务拓展力度，努力提升销售业绩。 出口产品由于受到个别原材料供应商违约影响，致使报告期内出口

业务收入下降。 公司已经与相关各方积极沟通并达成一致，抓紧处理工艺变更工作，争取尽快完成相关评

估，恢复出口业务良好的增长势头。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783,308,729.84 1,429,060,361.97 24.7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652,513,261.49 1,256,741,260.73 31.49%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92,082,594.99 -8.82% 871,741,060.54 -5.4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4,667,984.30 -27.60% 189,674,056.97 -22.6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62,825,225.43 -27.14% 163,298,323.15 -30.40%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176,254,648.71 31.02%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1262 -30.43% 0.3767 -24.34%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1262 -30.43% 0.3767 -24.34%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54%

减少

3.79

个百分点

12.74%

减少

8.46

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0,503,523.32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6,596,687.58

其中包括财政拨款

989,337.00

元，税

收返还

4,326,750.58

元，扶持基金

1,

280,600.00

元。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390,437.54

减：所得税影响额

1,116,119.71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205.09

合计

26,375,733.8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

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38,91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League Agent(HK)

Limited

境外法人

18.70% 95,863,038 95,863,038

唐伟国 境内自然人

7.13% 36,569,113 36,569,113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

险分红

其他

2.58% 13,212,792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易方达瑞惠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79% 9,151,000 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

国有法人

1.61% 8,230,200 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

组合

其他

1.44% 7,386,392 0

李伟奇 境内自然人

1.23% 6,300,000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嘉实新机遇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14% 5,865,549 0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

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0.84% 4,300,000 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分

红

-005L-FH002

深

其他

0.78% 4,000,000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险分红

13,212,792

人民币普通股

13,212,79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易方达瑞惠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9,151,000

人民币普通股

9,151,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8,230,200

人民币普通股

8,230,200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7,386,392

人民币普通股

7,386,392

李伟奇

6,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6,300,00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嘉实新机遇

灵活配置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5,865,549

人民币普通股

5,865,549

中国工商银行

－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

投资基金

4,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300,000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个人

分红

-005L-FH002

深

4,0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4,000,000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

分红

－

团体

分红

-018L-FH001

深

3,821,435

人民币普通股

3,821,435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3,661,355

人民币普通股

3,661,355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为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前十名普通股股东中，李伟奇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

3,3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货币资金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89.74％，主要原因为本期实施非公开增发收到的现金增加所致。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32.87％，主要原因为预付货款增加所致。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439.59％， 主要原因为期末部分子公司股权处置款收入尚未收回所

致。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比期初减少86.41％，主要原因为松江生产基地工程随子公司股权处置而转出所致。

开发支出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43.91％，主要原因为研发项目进一步投入所致。

应付账款期末余额比期初减少48.20％，主要原因为期末应付货款减少所致。

预收款项期末余额比期初增加58.64％，主要原因为预收货款增加所致。

营业外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45.62％，主要原因为政府补助减少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31.02％， 主要原因为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增加以及支

付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税费减少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78.29％，主要原因为处置子公司收到的现金增加，购建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以及投资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75.77％，主要原因为非公开增发使吸收投资收到的现

金增加所致。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比上年同期增加294.16％，主要原因为经营活动、投资活动、筹资活动产生

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

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League Agent

(HK) Limited

对于通过本次协议转让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该等股份过户至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内，其

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

2014

年

01

月

20

日

自通过本次协议

转让取得的上市

公司股份过户至

其名下之日起

36

个月

实际履行中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

时所作承诺

唐伟国

承诺方向本公司承诺所控制的子公司将不从事

体外临床免疫诊断试剂、生化诊断试剂及核酸

诊断试剂等的研究、生产和销售等业务，不会对

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同业竞争。

2004

年

06

月

08

日

长期承诺 实际履行中

League Agent

(HK) Limited

承诺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所获

20,291,693

股股份自

2015

年

4

月

28

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进

行转让。

2015

年

04

月

28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

作承诺

唐伟国

承诺方向公司承诺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三年内，

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或出售本人所

持有的公司股份（但质押融资并且不导致股份

权益变动的情形除外）。 在前述承诺基础上，唐

伟国追加承诺：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若违反上

述承诺减持科华生物股份，将减持股份所得的

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物。

2014

年

07

月

28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中

League Agent

(HK) Limited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公司

40,489,116

股无限售流通股，自

2014

年

6

月

18

日

起

36

个月内，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

追加锁定期后的限售截止日为

2017

年

6

月

17

日。

承诺方进一步追加承诺，若在上述股份锁定期

间发生科华生物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配股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

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

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科华生物股份，将减持股

份所得扣除投资本金后的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

物。

2014

年

06

月

18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中

League Agent

(HK) Limited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公司

8,

770,557

股无限售流通股，自

2014

年

7

月

28

日起

36

个月内不会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限售

截止日为

2017

年

7

月

27

日。 承诺方进一步追加

承诺，若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发生科华生物公

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配股等使股份数

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定股份数量相应调

整。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若违反上述承诺减

持科华生物股份，将减持股份所得扣除投资本

金后的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物。

2014

年

07

月

28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中

League Agent

(HK) Limited

股东追加承诺对于通过协议转让取得的公司

26,311,672

股无限售流通股，自

2014

年

8

月

19

日

起

36

个月内不以任何形式直接或间接转让，追

加锁定期后的限售截止日为

2017

年

8

月

18

日。

承诺方进一步追加承诺，若在上述股份锁定期

间发生科华生物公积金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

利、配股等使股份数量发生变动的事项，上述锁

定股份数量相应调整。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间，

若违反上述承诺减持科华生物股份，将减持股

份所得扣除投资本金后的全部收益上缴科华生

物。

2014

年

08

月

19

日

36

个月 实际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

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1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20,438.18

至

32,117.14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29,197.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1)

本业绩预计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2)

截至本业绩预计数发布时，还未发现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计内容准确性的重

大不确定因素。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七、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违规对外担保情况。

八、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对上市公司的非经营性占用资金。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唐伟国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吴念博、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唐再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唐再南声明：保证季

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492,126,366.19 1,483,320,796.09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269,555,471.45 1,271,718,120.86 -0.17%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207,872,785.11 -18.23% 592,619,344.83 -14.3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34,211.83 -60.95% 13,248,539.52 -60.1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5,673,939.83 -63.19% 11,790,488.12 -60.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36,262,405.26 -86.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08 -63.64% 0.018 -60.87%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08 -63.64% 0.018 -60.87%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48% -0.78% 1.04% -1.61%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459,579.85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2,269,493.16

计入当期损益的对非金融企业收取的资金占用费

146,578.00

债务重组损益

-43,100.0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70,937.11

减：所得税影响额

291,864.8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7,462.09

合计

1,458,051.40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

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63,13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4.28% 249,577,429

润福贸易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6.20% 45,110,660

上海华敏置业（集团）

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8% 8,564,687

蔡长材 境内自然人

0.92% 6,692,328

张金星 境内自然人

0.50% 3,623,612

秦斌 境内自然人

0.46% 3,345,100

曹雪芹 境内自然人

0.34% 2,476,987

宝德电子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0.32% 2,300,000

盛伟 境内自然人

0.29% 2,091,600

梁国光 境内自然人

0.26% 1,928,4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苏州通博电子器材有限公司

249,577,429

人民币普通股

249,577,429

润福贸易有限公司

45,110,660

人民币普通股

45,110,660

上海华敏置业（集团）有限公司

8,564,687

人民币普通股

8,564,687

蔡长材

6,692,328

人民币普通股

6,692,328

张金星

3,623,612

人民币普通股

3,623,612

秦斌

3,345,100

人民币普通股

3,345,100

曹雪芹

2,476,987

人民币普通股

2,476,987

宝德电子有限公司

2,3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2,300,000

盛伟

2,091,600

人民币普通股

2,091,600

梁国光

1,928,400

人民币普通股

1,928,4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上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也不属于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

东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张金星通过中邮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623,612

股；股

东秦斌通过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3,245,000

股；股

东曹雪芹通过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476,987

股；股东盛伟

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

2,091,6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合并资产负债表项目

（1）应收票据为17,777,398.85元，较期初7,033,400.91元同比增长152.76%，主要系收到的大额银票尚未

背书所致。

（2）预付款项为43,226,599.78元，较期初16,415,957.45元同比增长163.32%，主要系预付的供应商款项增

加所致。

（3）应收利息为4,385,929.38元，较期初794,475.87元同比增长452.05%，主要系银行结息方式改变，需每

月计提所致。

（4）短期借款为27,612,942.09元，较期初8,011,934.56元同比增长244.65%，主要系银行贷款增加所致。

（5）应交税费为1,694,103.30元，较期初4,064,462.99元同比下降58.32%，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致。

（6）应付利息为62,855.08元，较期初17,306.67元同比增长263.18%，主要系贷款增加，计提的利息增加所

致。

2、1—9月合并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为-20,637,225.44元，较上年同期-11,627,642.55元同比下降77.48%，主要系人民币贬值导

致的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2）资产减值损失为682,723.00元，较上年同期4,178,648.71元同比下降83.66%，主要系处理呆滞库存引

起的下降所致。

（3）投资收益为-2,522,735.40元，较上年同期-87,653.84元减少2778.07%，主要系联营公司亏损增加所

致。

（4）营业外收入为2,287,885.81元，较上年同期5,012,859.14元下降54.36%，主要系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5）所得税费用为2,549,912.52元，较上年同期5,664,330.82元下降54.98%，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

致。

3、7—9月合并利润表项目

（1）财务费用为-12,346,431.03元，较上年同期-2,890,833.77元下降327.09%，主要系人民币贬值导致的

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2）投资收益为-470,296.24元，较上年同期338,349.39元下降239.00%，主要系联营公司亏损增加所致。

（3）营业外收入为914,013.97元，较上年同期1,390,124.41元下降34.25%，主要系补贴收入减少所致。

（4）所得税费用为1,957,651.20元，较上年同期4,136,501.17元下降52.67%，主要系应纳税所得额减少所

致。

4、合并现金流量表项目

（1）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为18,132,709.72元，较上年同期220,455,583.08元同比下降91.77%，

主要系去年同期银行理财1.8亿受限资金到期返回所致。

（2）收到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本期为0元，较上年同期5,000,000.00元同比下降100%，主要系去年同期收

到参股公司减资款500万元所致。

（3）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为4,817.98元，较上年同期39,374.00元下

降87.76%，主要系处置的固定资产减少所致。

（4）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为36,539,383.80元，较上年同期10,000,000.00元上升265.39%，主要系银行贷款

增加所致。

（5）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为17,639,498.30元，较上年同期41,251,937.46元下降57.24%，主要系还贷金额

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关于参股苏州超樊电子有限公司的公告

2015

年

07

月

22

日

2015-028

关于控股子公司苏州明皜传感科技有限公司

与三家战略投资者签署投资框架协议的公告

2015

年

08

月

19

日

2015-038

关于控股子公司苏州晶银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与苏州阿特斯阳光电力科技有限公司签署

首轮增资协议的公告

2015

年

09

月

09

日

2015-046

关于公司参股公司苏州硅能半导体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股权结构调整的公告

2015

年

09

月

09

日

2015-047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苏州固锝电子股

份有限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

（

2012-2014

年）

将积极实行以现

金方式分配股

利，在满足章程

中关于现金分红

的条件下，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

润应不低于当年

实现的可分配利

润的

20%

，且此

三个连续年度

内，公司以现金

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该三

年实现的年均可

分配利润的

60%

。

2012

年

08

月

27

日 三年

报告期内，公司

严格履行其承

诺。

苏州通博电子器

材有限公司

苏州通博承诺于

公司股票复牌后

一个月内增持公

司股份

110

万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

的

0.15%

。

2015

年

07

月

09

日

公司股票复牌后

一个月内，即截

止

2015

年

10

月

9

日。

报告期内，公司

严格履行其承

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90.00%

至

-5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425.15

至

2125.77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251.54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部分日本、欧美及

OEM/ODM

客户业务下降所致，同时控股子公司业务尚未

扭亏为盈，导致公司总体业绩下降。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吴念博

董事会批准报送日期：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759� � � �股票简称：天际股份 公告编号：2015-028号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资子公司竞得土地使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5年10月12日召开第二届第九次董事会，同意授

权潮州市天际陶瓷实业有限公司（简称"潮州子公司"）参与竞拍位于潮州市潮安区东山湖特色产业基地

C08-01-02号地块、C09-01-01号地块。

近日，潮州市国土资源局举行土地拍卖会，根据网上拍卖结果，公司成功竞得上述地块（详见潮州市公

共资源交易网http://www.czggzy.com），于2015年10月27日正式取得《成交通知书》。 根据相关约定，上述

地块最终权属主体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潮州市天际陶瓷实业有限公司。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C08-01-02地块情况

地块编号：CA2013-T14

土地位置：潮安区东山湖特色产业基地

土地面积：26191.94平方米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50年

容积率：1.0≤容积率≤3.0

成交金额：2514万元

2、C09-01-01地块情况

地块编号：CA2015-T11

土地面积：16209.64平方米

土地用途：工业用地

出让年限：50年

容积率：1.0≤容积率≤3.0

成交金额：1442万元

二、风险提示

根据《潮州市潮安区土地交易所国有土地使用权网上挂牌出让须知》规定，在挂牌地块成交之日起10个工

作日内与潮州市潮安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在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合同》之日起60日内全额付清出让地块成交地价款。

该地块的最终取得还需与潮州市潮安区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 敬请广大

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成交通知书》129、130号

特此公告。

广东天际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10月27日

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陆勋伟、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杨晓慧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杨晓慧声明：保证

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1,625,565,995.77 1,551,026,997.40 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44,405,142.24 1,285,739,598.51 4.56%

本报告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年初至报告期末

年初至报告期末比上

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3,506,453,530.16 12.64% 8,286,198,354.67 -2.6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2,453,971.37 -1.39% 70,565,543.73 -8.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18,976,763.99 -13.36 66,337,331.71 -9.4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 -- -28,712,873.88 -145.96%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10.00% 0.3 -6.25%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0.09 -10.00% 0.3 -6.2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68% -0.15% 5.36% -0.96%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部分）

-2,342,967.89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一标准

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5,294,810.36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

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以及处置交易性金

融资产、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655,282.20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1,571,235.59

减：所得税影响额

810,454.99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139,693.25

合计

4,228,212.02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

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项目 涉及金额（元） 原因

地方水利建设基金

1,641,352.57

因其系国家规定之税费，且金额计算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存在直接关系，

故不具特殊和偶发性因此将其界定为经常损益项目 。

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21,582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陆志宝 境内自然人

18.88% 44,943,360 44,943,360

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60% 10,957,800

质押

10,957,800

宋铁和 境内自然人

3.67% 8,736,880 8,426,88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价

值稳健证券投资集合资金

信托

其他

3.66% 8,7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

融

-

嘉银成长

1

号结构化证

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其他

3.18% 7,560,000

富安达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

安达

－

金睿

1

号资产管理计

划

其他

2.55% 6,075,648

俞纪文 境内自然人

2.52% 6,001,100

徐引生 境内自然人

2.37% 5,650,000

沈百明 境内自然人

2.28% 5,426,622

质押

4,380,000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其他

1.32% 3,141,50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湖州市织里镇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10,957,800

人民币普通股

10,957,800

华宝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价值稳健证券投资集合

资金信托

8,7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8,700,000

中融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中融

-

嘉银成长

1

号结构

化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7,560,000

富安达基金

－

光大银行

－

富安达

－

金睿

1

号资产管

理计划

6,075,648

人民币普通股

6,075,648

俞纪文

6,001,100

人民币普通股

6,001,100

徐引生

5,650,000

人民币普通股

5,650,000

沈百明

5,426,622

人民币普通股

5,426,622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3,141,500

人民币普通股

3,141,500

昝圣达

1,88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880,000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睿赢

6007

号单一资金信

托

1,656,300

人民币普通股

1,656,3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就本公司所知晓的范围内，上述股东之间不存在关联系也属于《上市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股东昝圣达普通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0

股，通过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

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188,000

股，合计持有公司股票

188,000

股。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10名普通股股东、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1、货币资金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31.93%，主要原因系应上年度末销售款回款较多所致；

2、应收账款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173.04%，主要原因系上年度末销售款回款较多相应余额较低所致；

3、预付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560.24%，主要原因系期末尚未与供货商结算的预付款项相应增加所

致；

4、在建工程期末数较期初下降89.49%，主要原因系自动化立体仓库建设项目结转所致；

5、长期待摊费用期末数较期初增长178.95%，主要原因系本期增加固定资产改良支出所致；

6、递延所得税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73.12%，主要原因系坏账准备引起的可抵扣暂时性差异增加

所致；

7、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100％，主要原因系上年度末预付购车款已于本期结算所致；

8、预收款项期末数较期初数增长146％，主要原因系公司产品销售规模的进一步扩大，以预收货款方

式销售货物的情况增加所致；

9、应交税费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50.13％，主要原因系期末应交增值税下降所致；

10、应付利息期末数较期初数下降40.97％，主要原因系期末短期借款减少所致；

11、销售费用同比下降50.67%，主要系上期子公司兴栋铝发生的氧化铝业务运输费较高所致；

12、财务费用同比下降280.37%，主要系本期短期借款规模下降所致；

13、资产减值损失同比增长42.50%，主要系坏账准备增加所致；

14、营业外收入同比增加47.71%，主要系本期政府补助增加所致；

15、营业外支出同比增加104.12%，主要系本期固定资产处置增加所致；

16、所得税费用同比下降34.20%，主要系本期利润总额下降所致；

17、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145.96%，主要原因系期末经营性应收项目增加较多所致；

18、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758.62%，主要原因系本期银行借款减少所致。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一）漾西厂区“退二进三”事项

2013年6月19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漾西厂区实施“退二进三” 的议

案》，拟对漾西厂区实施“退二进三”事项与织里镇政府达成有关协议，并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具体相关事

宜。2013年6月24日，公司就漾西厂区“退二进三”事宜与织里镇政府签订了协议，具体详见于2013�年6月26

日刊登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退二进三”协议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13-022）。 2014年10月27日，公司第六届第四次会议

审议了《关于漾西厂区“退二进三”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案》，因受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土地出让进度放

缓，经双方协商，拟在原协议政策不变情况下签署补充协议，具体详见于2014�年10月29日刊登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 上的《关于漾西厂区“退二进三” 事项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4-033）。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事项尚未办理完成，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定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公司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于2015年9月18日对外发布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

编号：2015-022），并于2015年9月18日开市时起已临时停牌。 股票停牌期间，公司于9月25日、10�月9日、10

月23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5-025、026、2015-28），2015年10月16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公告编号：2015-027）。 截至报告披露日，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在进行中，公司将根据相关规

定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漾西厂区

"

退二进三

"

事项

2014

年

10

月

29

日

2014-033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015

年

09

月

18

日

2015-022

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公告

2015

年

09

月

25

日

2015-025

2015

年

10

月

09

日

2015-026

2015

年

10

月

23

日

2015-028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公告

2015

年

10

月

16

日

2015-027

三、公司或持股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

告书中所作承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

所作承诺

发起人股东

自股票上市之日起，在

36

个月内不转让；

36

个月

后，在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

有股份总数的

25%

，且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

申报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票总数（包括有限售条件和无限售条件的

股份）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06

年

11

月

20

日

三十六个月、

任职期内及离

任后十八个月

恪守承诺，严

格履行中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

承诺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自浙江栋梁新材股份

有限公司设立至今及今后公司存续期间，我没有

从事、今后也将不直接或间接从事，亦促使我本

人全资及控股子公司及其他企业不从事构成与

公司同业竞争的任何业务或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研制、生产和销售与公司研制、生产和销售产品

相同或相似的任何产品，并愿意对违反上述承诺

而给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赔偿责任。

2005

年

10

月

01

日

长期

恪守承诺，严

格履行中

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关

于股份锁定的

承诺

任职期间，每年转让的公司股份不超过其所持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

；离任六个月内，不转让所持

本公司股份；离任六个月后的十二个月内通过证

券交易所挂牌出售的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

本公司股票总数的比例不超过

50%

。

2006

年

11

月

20

日

任职期内及离

任后十八个月

恪守承诺，严

格履行中

本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

2015-2017

年）分红回报规划 ）分

红回报规划 （详见于

2015

年

4

月

2

日披露的具体

规划）

2015

年

04

月

02

日

三年

恪守承诺，严

格履行中

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现

任董监高

承诺自承诺公告发布日起至今年年内（

2015

年

7

月

9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不减持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

2015

年

07

月

09

日

2015

年

7

月

9

日

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

恪守承诺，严

格履行中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未完成履行的具体原因及

下一步计划（如有）

不适用

四、对2015年度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年度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度

-30.00%

至

0.00%

2015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万

元）

7,527.16

至

10,753.08

2014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10,753.08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国际国内宏观经济形势影响，铝板材行业需求量下降竞争加剧，铝锭现货价格持

续下跌，降低该产品盈利水平。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陆勋伟

2015年10月28日

2015年 10月 28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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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浙江栋梁新材股份有限公司

ZHEJIANG� � DONGLIANG� � NEW� � MATERIAL� � CO.,LTD.

证券代码：002082� � � �证券简称：栋梁新材 公告编号：2015-029

第三季度

报告

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022� � � �证券简称：科华生物 公告编号：2015-066

第三季度

报告

苏州固锝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SUZHOU� GOOD-ARK� ELECTRONICS� CO.,LTD

证券代码：002079� � � �证券简称：苏州固锝 公告编号：2015-052

第三季度

报告

证券代码：002142� � � �证券简称：宁波银行 公告编号：2015-044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5�年10月27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

准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332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

过4850万股优先股。 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日起 6�个月内有效。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发行人和保荐机构联系方式如下：

一、发行人

名称：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华裕

联系人：杨晨

住所：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宁南南路700号

电话： 0574-87050028

传真： 0574-87050027

二、保荐机构

名称：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东明

保荐代表人：邱志千、吴凌

联系人：姜颖、陈曦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电话： 010-60837682

传真： 010-60833335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有关批复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的授权办理

本次非公开发行优先股的相关事宜。

特此公告。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八日


